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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438 股票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8
债券代码：110085 债券简称：通22转债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披露的《通威股份有

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

公司已于2024年6月5日办理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由成都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现将变更后的公司基本信息披露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207305821R
2、名称：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3、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588号

5、法定代表人：刘舒琪

6、注册资本：4,501,973,746元整

7、成立日期：1995年12月8日

8、经营范围：（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饲料加

工；水产品加工；屠宰及肉类加工；食品制造业；兽用药品制造；农林牧渔专用机械制造；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造业；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电池制造；燃气、太阳能及类似能源家用器具制造；计算机

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以上经营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渔业、畜牧业；畜牧服务业、渔业服务

业；曾药经营；太阳能发电；电力供应；电气安装；工程设计；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废弃资源综合利

用业；环境治理业；商品批发和零售；租赁业和商务服务业；进出口业；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00438 证券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6
债券代码：110085 债券简称：通22转债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905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1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1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4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5月20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

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权益分派方案

经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9.05元（含税），在实施权益分派

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如发生变动，将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现金分红总额。

本次利润分配不送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同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7号——股份回购》《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业务办理》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公司本次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 4,501,977,571股扣减回购股份 20,082,326
股后的股份4,481,895,24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9.05元（含税），派发现金红利

总额为4,056,115,196.725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息）参考价格

根据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

和转增股份，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 20,082,326股存放于回购专户，公司回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应参与利润分配的股份数为 4,
481,895,245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

（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

红利，计算公式如下：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4,481,
895,245×0.905）÷4,501,977,571≈0.901元/股。

综上，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901）÷（1+0）=（前收盘价格-0.901）元/
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1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1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及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

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

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 自行发放对象

通威集团有限公司（证券账户：B88****926）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

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905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

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

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

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814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

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股东：根据《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其现金红利将

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

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814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

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

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90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8-86168555
联系邮箱：zqb@tongwei.com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00438 证券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7
债券代码：110085 债券简称：通22转债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转股价格：35.50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34.60元/股
● 通22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4年6月14日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0085
证券简称

通22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复牌

停牌起始日
停 牌 期

间
停牌终止日

2024/6/13
复牌日

2024/6/14
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24年6月6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4年6月13日）期间，本

公司可转债停止转股，2024年6月14日起恢复转股。

一、本次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1]4028号文核准，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2月24日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12,000万张，发行总额1,200,000万元，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22年3月18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债券简称：通22转债，债券代码：11008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有关规定及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通22转

债”自2022年9月2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通22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39.27元/股。由于公司

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通22转债”转股价格进行相应调整，转股价

格为35.50元/股。

公司于 2024年 5月 20日召开了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3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如

下：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9.05元（含税），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

股本如发生变动，将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现金分红总额。

由于本次利润分配不送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同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股份回购》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

本公司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4,501,977,571股，扣除不参

与利润分配的回购专户中已回购的股份20,082,326股，实际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数为4,481,895,245
股，以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9.05元（含税）来计算，本次利润分配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4,
056,115,196.725元（含税）。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6月13日，除权（息）日为2024年6月14日。因本次权益

分派方案涉及差异化分红情形，公司以总股本为基数摊薄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为0.901元/股。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3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

本次公司利润分配将触发《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关于“当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

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

公司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由此导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符合公司《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二、本次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与调整结果

根据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因公司2023年度派送现金红利，公司可转债转股价

格需相应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公式如下：

P1=P0-D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35.50元/股），D为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派送现金红利

（0.901元/股），P1为调整后转股价。

根据上述规则，调整后的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35.50-0.901≈34.6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6月14日生效。“通22转债”于2024年6月6日至2024年6月13日期间停止转股，2024年6月

14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股票代码：600438 股票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9
债券代码：110085 债券简称：通22转债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36.00元/股（含）

● 调整后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35.10元/股（含）

● 回购价格调整起始日期：2024年6月14日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公司本次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20亿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含）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价格不高

于36.00元/股（含），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

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4-019）。

二、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3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将以实施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9.05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送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根据有关规定和《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以下简

称“回购报告书”），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

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根据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三、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36.00元/股调整为不

超过35.10元/股，具体的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

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

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涉及送转股或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发生

变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0。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4,481,895,245×

0.905÷4,501,977,571≈0.901元/股。

综上，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36.00-0.901）+0]/(1+0)≈35.10元/股。根据《回购报告书》，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含）。在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

整为35.10元/股的情况下，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20亿元测算，回购股份数量约为56,980,05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1.2657%；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40亿元测算，回购股份数量约

为113,960,1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2.5313%。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

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四、其他事项说明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

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简称：青岛港 证券代码：601298 公告编号：临2024-024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4年6月6日以

现场会议及通讯参会相结合的方式在山东省威海市荣成成山镇环海路 442号成山睿景酒店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已按照《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规定及时以

书面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6人，实际出席监事 6人（其中，以通讯参会方式出席 1
人），缺席监事0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公司监事会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候选人袁青先生主持，公司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充分审议并经过有效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同意选举袁青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至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6月7日● 报备文件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601298 证券简称：青岛港 公告编号：2024-022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威海市荣成成山镇环海路442号成山睿景酒店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7
71
6

5,793,606,183
4,986,734,785
806,871,398
89.2545
76.8241
12.4304

注：有2名代理人同时代表A股及H股出席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大

会主持情况等。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

事长苏建光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以及《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董事会秘书孙洪梅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4、相关董事、监事候选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80,531,885
665,224,180
5,645,756,065

比例（%）

99.8756
82.4448
97.4480

反对

票数

6,202,800
132,979,218
139,182,018

比例（%）

0.1243
16.4808
2.4023

弃权

票数

100
8,668,000
8,668,100

比例（%）

0.0001
1.0744
0.1497

2、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券类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79,849,365
658,197,900
5,638,047,265

比例（%）

99.8619
81.8112
97.3542

反对

票数

4,969,220
137,666,398
142,635,618

比例（%）

0.0996
17.1113
2.4629

弃权

票数

1,916,200
8,668,000
10,584,200

比例（%）

0.0385
1.0775
0.1829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82,772,585
795,805,298
5,778,577,883

比例（%）

99.9205
98.9152
99.7808

反对

票数

0
59,000
59,000

比例（%）

0
0.0073
0.0010

弃权

票数

3,962,200
8,668,000
12,630,200

比例（%）

0.0795
1.0775
0.2182

4、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84,818,585
795,754,298
5,780,572,883

比例（%）

99.9615
98.9089
99.8153

反对

票数

0
59,000
59,000

比例（%）

0
0.0073
0.0010

弃权

票数

1,916,200
8,719,000
10,635,200

比例（%）

0.0385
1.0838
0.1837

5、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84,717,885
793,670,298
5,778,388,183

比例（%）

99.9595
98.6498
99.7776

反对

票数

100,700
2,143,000
2,243,700

比例（%）

0.0020
0.2663
0.0387

弃权

票数

1,916,200
8,719,000
10,635,200

比例（%）

0.0385
1.0839
0.1837

6、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84,818,585
795,754,298
5,780,572,883

比例（%）

99.9615
98.9089
99.8153

反对

票数

0
59,000
59,000

比例（%）

0
0.0073
0.0010

弃权

票数

1,916,200
8,719,000
10,635,200

比例（%）

0.0385
1.0838
0.1837

7、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84,818,585
795,754,298
5,780,572,883

比例（%）

99.9615
98.9089
99.8153

反对

票数

0
59,000
59,000

比例（%）

0
0.0073
0.0010

弃权

票数

1,916,200
8,719,000
10,635,200

比例（%）

0.0385
1.0838
0.1837

8、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82,772,585

795,805,298

5,778,577,883

比例（%）

99.9205

98.9152

99.7808

反对

票数

1,800,000

59,000

1,859,000

比例（%）

0.0360

0.0073

0.0321

弃权

票数

2,162,200

8,668,000

10,830,200

比例（%）

0.0435

1.0775

0.1871

9、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82,772,585
795,386,298
5,778,158,883

比例（%）

99.9205
98.8631
99.7736

反对

票数

0
59,000
59,000

比例（%）

0
0.0073
0.0010

弃权

票数

3,962,200
9,087,000
13,049,200

比例（%）

0.0795
1.1296
0.2254

10、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82,772,585
797,723,298
5,780,495,883

比例（%）

99.9205
98.8664
99.7737

反对

票数

0
59,000
59,000

比例（%）

0
0.0073
0.0010

弃权

票数

3,962,200
9,087,000
13,049,200

比例（%）

0.0795
1.1263
0.2253

11、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82,772,585
796,245,298
5,779,017,883

比例（%）

99.9205
98.8644
99.7736

反对

票数

0
59,000
59,000

比例（%）

0
0.0073
0.0010

弃权

票数

3,962,200
9,087,000
13,049,200

比例（%）

0.0795
1.1283
0.2254

12、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82,772,585
797,723,298
5,780,495,883

比例（%）

99.9205
98.8664
99.7737

反对

票数

0
59,000
59,000

比例（%）

0
0.0073
0.0010

弃权

票数

3,962,200
9,087,000
13,049,200

比例（%）

0.0795
1.1263
0.2253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78,129,265
671,458,843
5,649,588,108

比例（%）

99.8274
83.3705
97.5391

反对

票数

4,643,320
125,264,455
129,907,775

比例（%）

0.0931
15.5532
2.2428

弃权

票数

3,962,200
8,668,000
12,630,200

比例（%）

0.0795
1.0763
0.2181

1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82,772,585
796,664,298
5,779,436,883

比例（%）

99.9205
98.9164
99.7809

反对

票数

0
59,000
59,000

比例（%）

0
0.0073
0.0010

弃权

票数

3,962,200
8,668,000
12,630,200

比例（%）

0.0795
1.0763
0.2181

15、议案名称：关于聘任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82,666,885
794,687,397
5,777,354,282

比例（%）

99.9184
98.7765
99.7597

反对

票数

105,700
1,175,001
1,280,701

比例（%）

0.0021
0.1460
0.0221

弃权

票数

3,962,200
8,668,000
12,630,200

比例（%）

0.0795
1.0775
0.2182

16、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82,772,485
794,178,797
5,776,951,282

比例（%）

99.9205
98.7582
99.7591

反对

票数

0
1,317,501
1,317,501

比例（%）

0
0.1638
0.0227

弃权

票数

3,962,300
8,668,000
12,630,300

比例（%）

0.0795
1.0780
0.2182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7、关于选举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7.01
17.02

议案名称

袁青

楼钢

得票数

5,774,097,487
5,774,097,48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99.6633
99.6633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8

9

11

15

16

议案名称

关于青岛港国际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青岛港国际
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2023年度薪酬

的议案

关于青岛港国际
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关于聘任青岛港
国际股份有限公
司 2024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选举青岛港
国际股份有限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职工代表董事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53,073,585

253,073,585

253,073,585

252,967,885

253,073,485

比例（%）

98.4585

98.4585

98.4585

98.4173

98.4584

反对

票数

1,800,000

0

0

105,700

0

比例（%）

0.7002

0

0

0.0411

0

弃权

票数

2,162,200

3,962,200

3,962,200

3,962,200

3,962,300

比例（%）

0.8413

1.5415

1.5415

1.5416

1.5416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全部议案均表决通过，其中第17项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已逐项表决。

2、第1-3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案，已经获得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第4-17项议
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经获得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3、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三位独立董事2023年度工作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旭、袁星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简称：青岛港 证券代码：601298 公告编号：临2024-023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4年6月6日以

现场会议及通讯参会相结合的方式在山东省威海市荣成成山镇环海路 442号成山睿景酒店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已按照《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规定及时以
书面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其中，以通讯参会方式出席 3
人），缺席董事0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苏建光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并经过有效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增补崔亮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发
展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 报备文件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001323 证券简称：慕思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1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数字化营

销项目”、“健康睡眠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已实施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截至2024年5月31日，数字化营销项目节余募集资金0元（含扣除手续费的累计利息），健康睡
眠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节余募集资金225.82万元（含扣除手续费的累计利息）。公司决定将上述
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225.82万元（含扣除手续费的累计利息、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
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实施完成后，公
司拟注销上述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单个或者全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完成后，节余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五百万元或者低于项目募集资金净额1%的，可以豁
免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为225.82万元，低于500万
元，可以豁免履行相关审议程序，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亦无需独立董事、监事会、保
荐机构发表意见。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831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1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38.93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155,758.93万元，扣除发行费用8,044.55万元，募集资金净额
为147,714.38万元。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22年6月20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致同验字（2022）第441C000341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合计

项目名称

华东健康寝具生产线建设项目

数字化营销项目

健康睡眠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项目计划总投资

150,334.00
24,780.00
14,879.85
189,993.85

拟用募集资金数额

122,714.38
15,000.00
10,000.00
147,714.38

三、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公司严格按照管理制度的要求对募集资金实施管理。

根据《管理制度》并结合经营需要，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
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厚街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及保
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和嘉兴慕思寝室用品有限公司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行以及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
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均严格按
照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存储情况

截至2024年5月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募投项目

华东健康寝具生产线
建设项目

数字化营销项目

健康睡眠技术研究中
心建设项目

合计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莞厚街健晖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莞厚街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厚街支行

银行账号

44050177005009668888
44050177005009666666

现金管理未赎回至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44285001040049607
54040078801788666688

账户类别

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余额

302,660,516.54
7,682,392.96

200,000,000.00
0.00

4,768,755.86
515,111,665.36

四、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与节余情况
截至2024年5月31日，公司募投项目“数字化营销项目”、“健康睡眠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已

实施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决定将上述募集资金项目结项。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的募集
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合计

项目名称

数字化营销项目

健康睡眠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A）
15,000.00
10,000.00
25,000.00

募集资金累
计投入金额

（B）
15,601.56
9,693.55
25,295.11

利 息 收
入 扣 除
手 续 费

（C）
601.56
170.42
771.98

募 集 资
金 账 户
余额 (D=
A-B+C)

0
476.88
476.88

募 集 资
金 待 支
付 金 额

(E)
0

251.06
251.06

节 余 金 额
(F=D-E)

0
225.82
225.82

注：募集资金待支付金额主要指募投项目已签订合同但尚未支付的款项（主要为设备的合同尾
款）以及质保金，后续将继续从对应募集资金专户中支付；募集资金节余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
户余额为准。上述表格数据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造成。

（二）募集资金节余的原因
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在保证项目质量和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本着科学、高效、合理、节约

的原则，加强各环节成本的控制，审慎使用募集资金，通过对各项资源的合理调度和优化，合理地降
低了项目建设成本和项目建设费用，形成一定募集资金节余。同时募集资金在专户存储期间也产生
了一定的利息收益。

（三）节余募集资金的安排
截至2024年5月31日，公司募投项目“数字化营销项目”、“健康睡眠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已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25,295.11万元，待支付合同尾款及质保金251.06万元，节余募集资金225.82万元
（含扣除手续费的累计利息），项目已实施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公司决定将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225.82万元（含利息收入净额，实际金额以
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上述项目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实施完成前，募投项目需支付的尾款及质保金将继续用募集资金账
户的余款支付；上述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实施完成后，募投项目仍未支付的尾款将全部由自有资
金支付。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上述对应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公司将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
户。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随之终止。

（四）节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及公司实

际生产经营需要对公司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作出的慎重决定，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
低公司运营成本，满足公司经营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负面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单个或者全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完成后，节余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五百万元或者低于项目募集资金净额1%的，可以豁
免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为225.82万元，低于500万
元，可以豁免履行相关审议程序，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亦无需独立董事、监事会、保
荐机构发表意见。

特此公告。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03679 证券简称：华体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0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时“华体转债”
停止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3574
证券简称

华体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4/6/13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提示：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24年6月13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本公司可转债

将停止转股。

一、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1、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公司拟以实

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80元（含税），不送

红股。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

应调整分配总额。

2、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经公司2024年5月15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披露的《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2）。

3、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将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发行条款及

相关规定对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停止转股的安排

1、公司将于2024年6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

露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2、自2024年6月13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华体转债”将停止转股，股权登记日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起“华体转债”恢复转股。欲享受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 2024年 6月 12日（含

2024年6月12日）之前进行转股。

三、其他

1、联系部门：证券部

2、联系电话：028-85871857
3、邮箱：zqb@huaticn.com
特此公告。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03679 证券简称：华体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1
债券代码：113574 债券简称：华体转债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券持有人减持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45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获准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华体转债”）20,880万元，每张面值100元，共

计208.80万张，发行价格为100元/张，期限6年。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中，债券持有人深圳市林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林园

投资”）通过自主发行并管理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计持有华体转债共635,080张，约占华体转债发

行总量的30.42%。（《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债券持有人减持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51）
公司于2024年6月6日接到林园投资的通知，截止2024年6月5日，林园投资及一致行动人汉中

林园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华体转债共 272,010张，约占华体转债发行总量的

13.03%；自2023年7月25日至2024年6月5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华体转债共

363,070张，较上次公告比例减少17.39%，减持比例超过10%。

具体变动明细如下：

持有人名称

林园投资及一致行动人汉
中林园投资基金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变动前持有
数量（张）

635,080

本次变动前持有
比例（%）

30.42%

本次变动数量
（张）

363,070

变动后持有数量
（张）

272,010

本次变动后持有
比例（%）

13.03%

特此公告。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03520 证券简称：司太立 公告编号：2024-031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发行承销总结相关文件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通过，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尽快办理本次发行

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事宜。

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浙江司

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等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000813 证券简称：德展健康 公告编号：2024－024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新疆辖区上市公司2024年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新疆

上市公司协会根据新疆证监局工作部署，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2024年新疆辖区上

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

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4年 6月 14日（周

五）15:30-18:0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3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

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

参与！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七日


